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勤集团文件 

后集字〔2011〕7 号                       签发：杨名大 

 

 

关于印发《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勤集团安全生产

与服务质量监控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中心、各部门： 

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后勤集团的安全生产与服务质量监控机

制，后勤集团制订了安全生产与服务质量监控实施办法，并经后

勤集团一届三次职代会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勤集团安全生产与服务质量监控

实施办法 

 

 

后勤集团 

二 O 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主题词：安全生产  服务质量  监控办法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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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勤集团 

安全生产与服务质量监控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后勤集团（以下简称“集团”）

的安全生产与服务质量（以下简称“安全与质量”）监控机制，

保障全校师生教学、科研及生活的正常进行，根据学校安全生产

管理制度、ISO9000:2000 服务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标准及集团《安

全生产与服务质量监控程序》，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安全与质量监控

与检查工作。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集团各部门安全与质量的监督与检查

工作。 

第二章 监控与检查程序 

第四条  质监办对集团各部门安全与质量工作实施监控与检

查，并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 拟定安全与质量工作计划； 

（二） 组织实施监控与检查； 

（三） 及时向集团分管领导报告监控与检查情况； 

（四） 依据检查结果和收集的其他信息，做出整改通知或处

罚决定； 

（五） 监督责任部门进行整改或执行处罚决定； 

（六） 定期向集团安全与质量小组汇报工作。 

 

第三章 监控与检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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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集团安全与质量监控与检查方式： 

（一） 部门自查：各部门的安全员和质检员对本部门安全与

质量工作进行日常检查，并填写检查记录。 

（二） 质监办巡查：质监办每月对各部门安全与质量自查的

执行情况进行巡查。 

（三） 质监办抽查：质监办自行确定检查时间和范围，对各

部门安全与质量工作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提出整改要求。 

（四） 督查员巡视：督查员对各部门安全与质量工作进行全

面监控与巡查。 

（五） 服务对象监督：质监办通过设置意见箱、后勤服务日、

电话回访、集团网站意见反馈、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向

服务对象了解各部门的工作情况。 

 

第四章  监控与检查标准 

第六条  集团安全与质量监控与检查依据以下标准： 

    （一）  国家和地方政府颁布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行业规范或

规定； 

    （二） 学校发布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办法及文件等； 

（三） 集团和各中心制定的安全与质量考核标准、管理制度、

工作规范及岗位职责等； 

    （四） 《后勤岗位服务质量标准化手册》； 

    （五） 集团与各中心签订的《安全生产责任书》。 

 

第五章  监控与检查内容 

第七条  安全生产检查主要内容: 

   （一） 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操作规程等制度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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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及安全生产责任书的签订情况； 

   （三） 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 

（四） 各部门及安全员开展安全自查工作和相关记录； 

   （五） 各部门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记录及员工的掌握情况； 

   （六） 安全生产警示标志、消防设施的配备、维护情况； 

   （七） 特种设备定期检查、维护、维修及相关工作记录； 

   （八） 特种作业人员及按行业规定需持证上岗的非特种设备

作业人员的 100%持证上岗情况； 

   （九） 工作中安全生产防护用品的合理使用情况； 

   （十） 重点安全生产场所非工作人员出入查询制度的执行情

况； 

   （十一）各部门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及隐患排除措施的落实情

况。 

第八条  服务质量检查主要内容: 

（一） 服务质量管理规章制度、工作流程、工作规范等制度

建设； 

（二） 各部门及部门质检员开展服务质量自查工作和相关记

录； 

（三） 各个后勤岗位服务质量标准执行的符合性； 

（四） 与服务对象的信息沟通及服务对象投诉、意见和建议

的处理情况。 

 

第六章  监控与检查纪律 

第九条  集团各部门及员工应自觉接受并配合检查，发现问

题及时整改。对质监办做出的整改通知或处罚决定，责任部门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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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异议的应当执行；如有异议可按规定申请复审或复核，但必须

执行“仲裁小组”的最终裁定。 

第十条  检查人员应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各项

检查工作，如实记录和反映被检查部门的情况，不得滥用职权为

部门或个人谋求利益。 

 

第七章  监控与检查结果 

第十一条  质监办对各部门安全与质量工作的考核评分，作

为部门评优及评奖的考评依据。 

第十二条  质监办适时组织服务对象开展“满意度”测评工

作，测评结果作为部门年度考评依据。 

第十三条  质监办每月在《后勤集团简报》质量专版对上月

检查结果和师生投诉处理情况进行汇总分析，并在集团内部公布

检查结果和处理情况。 

 

第八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集团职代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受集团安全与质量小组委托，由质监办负

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